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0日（周二）下午14:00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 1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0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公司云河路厂区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518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会议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方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公司目前总股本为1,279,8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 12月 3日已回购

股份30,000,000股，具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249,800,000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385 名，代表股份555,357,2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357 %。其中，现场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名，代表股份 490,980,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8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66名，代表股份 64,376,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510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共374 名，代表股份132,748,4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6216%。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689,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7％；
反对2,38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8％；
弃权2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80,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04％；
反对2,38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9％；
弃权2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7％。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01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
同意552,664,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2％；
反对2,36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6％；
弃权3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55,9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17％；
反对2,36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48％；
弃权3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5％。2.0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552,649,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5％；
反对2,376,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0％；
弃权3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40,9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04％；
反对2,376,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4％；
弃权3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552,979,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9％；
反对2,03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7％；
弃权3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370,9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90％；
反对2,03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2％；
弃权3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8％。2.04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553,039,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7％；
反对1,980,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7％；
弃权3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31,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44％；
反对1,980,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1％；
弃权3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2.05票面利率
表决结果：
同意553,060,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4％；
反对1,96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9％；
弃权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51,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98％；
反对1,96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4％；
弃权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553,099,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6％；
反对1,91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9％；
弃权3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91,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96％；
反对1,91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8％；
弃权3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6％。2.07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553,091,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1％；
反对1,92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2％；
弃权3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83,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35％；
反对1,92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6％；
弃权3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9％。2.08转股价格的确定
表决结果：
同意553,08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7％；
反对1,927,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1％；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80,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7％；
反对1,927,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3％；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2.09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553,10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7％；
反对1,91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4％；
弃权3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92,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03％；
反对1,91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51％；
弃权3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6％。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552,684,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7％；
反对2,333,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1％；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75,5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65％；
反对2,333,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5％；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2.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552,685,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8％；
反对2,32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2％；
弃权3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76,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71％；
反对2,32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8％；
弃权3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2.12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553,052,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1％；
反对1,96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44,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42％；
反对1,96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9％；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9％。2.13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8,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8％；
反对2,29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9,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19％；
反对2,29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2％；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9％。2.14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
同意552,757,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9％；
反对2,259,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9％；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48,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16％；
反对2,259,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24％；
弃权3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553,03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8％；
反对1,983,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3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25,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03％；
反对1,983,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3％；
弃权3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2.1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552,905,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5％；
反对2,10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2％；
弃权3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296,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32％；
反对2,10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22％；
弃权3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2.17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4,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1％；
反对2,30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5％；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5,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89％；
反对2,30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2％；
弃权3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9％。2.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6,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4％；
反对2,29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
弃权3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7,4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05％；
反对2,29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2％；
弃权3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2.19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552,692,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2％；
反对2,325,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8％；
弃权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83,9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28％；
反对2,325,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1％；
弃权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1％。2.20可转换公司债券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3,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9％；
反对2,296,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
弃权3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4,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82％；
反对2,296,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7％；
弃权3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1％。2.21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结果：
同意553,04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3％；
反对1,970,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8％；
弃权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439,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08％；
反对1,970,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1％；
弃权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1％。2.22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4,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2％；
反对2,294,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1％；
弃权3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6,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5％；
反对2,294,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3％；
弃权3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07,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9％；
反对2,287,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9％；
弃权3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98,6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39％；
反对2,287,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4％；
弃权3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07,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0％；
反对2,29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7％；
弃权3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99,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43％；
反对2,29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7％；
弃权3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2,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8％；
反对2,290,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4％；
弃权3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3,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77％；
反对2,290,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52％；
弃权3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5％；
反对2,285,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弃权3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2,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5％；
反对2,285,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8％；
弃权3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2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1％；
反对2,265,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0％；
弃权3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16,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75％；
反对2,265,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69％；
弃权3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63,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0％；
反对2,233,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弃权3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55,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65％；
反对2,233,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5％；
弃权3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14,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2％；
反对2,281,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8％；
弃权3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106,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6％；
反对2,281,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8％；
弃权3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6％。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52,703,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
反对2,295,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3％；
弃权3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该议案作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0,094,5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08％；
反对2,295,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2％；
弃权3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1％。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上议案中第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除议案8以外的其他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伟、林昕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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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4-07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6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12月10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
部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立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核意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竞拍获得浦江县金坑源

区块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项目30年经营权的对外投资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水务环
保业务全产业链布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业务
规划；项目本身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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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6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12月10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
部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吴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
出席董事11人，其中独立董事4名，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
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环保）以挂牌价格164,713万元成功竞拍获得浦江县金坑源区块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项目30年经营权，并在当地成

立全资项目公司浦江富春紫光水资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3亿元）以运营该项
目，考虑项目公司经营期流动资金为1,500万元，本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166,213万元。内
容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24-071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
资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为紫光环保提供金额为人民币0.5亿元的银行融资担

保，担保期限自紫光环保融资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24-072号《浙江
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4年12月26日14:30在公司总部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

见同期披露的临2024-073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4－071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投资主体：浦江富春紫光水资源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名称：浦江县金坑源区块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项目30年经营权。● 项目总投资金额：项目竞拍金额164,713万元及项目公司运营资金1,500万元，预计总
投资金额为166,213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金华市某县域
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项目竞拍的议案》，会议同意授权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环保）以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价款参与金华市某县域水资源生态产业
经营项目竞拍，并同意其竞拍成功后，在当地成立全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3.3亿
元）以运营相关项目。公司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以上事项。

近日，紫光环保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成功竞拍获得浦江县金坑源区块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或浦江项目）30年经营权。现将本次对外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紫光环保作为公司水务环保项目的实施主体，确立了以“水的系统性治理为导向，深入实

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为了进一步拓展环保水务市场，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紫光环保参与浦江项目竞拍，并以挂牌价格164,713万元竞拍成功。
紫光环保根据有关要求，在项目当地成立全资项目公司浦江富春紫光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项目公司）以运营本项目，考虑项目公司经营期流动资金为1,500万元，本项目预计总投
资金额为166,213万元。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1.投资主体名称：浦江富春紫光水资源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乔卫龙3.注册资本：33,000万元人民币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MAE7DPH9X8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6.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仙华街道仙华路298号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资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

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8.股东情况：紫光环保持有100%股权。9.组织机构：设董事1名，董事对股东负责，不设股东会、董事会。项目公司设监事1名，
经理1名。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经理担任。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1.项目名称：浦江县金坑源区块水资源生态产业经营项目30年经营权。2.项目实施模式：浦江县水务局授予项目公司在项目经营权转让期内，独家且排他性的
占有、使用、收益、管理、运营和维护仙华水厂、仙华水库、金坑岭水库、外胡水库和金坑岭水库
与仙华水厂之间的输水管，以及相关的项目设施，享有水库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提供项目
范围内的自来水供水服务、原水供水服务、水生态调节服务和农业灌溉用水供给服务并获得
收入的权利。在经营权转让期结束时，浦江县人民政府无偿收回项目经营权。3.经营权转让期限：项目经营权转让期为30年，自经营权转让日起算。4.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紫光环保通过以注册资本金及提供财务资
助的形式将资金转至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同浦江县水务局签订《浦江县金坑源区块水资源
生态产业经营项目经营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支付转让款。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协议主体
甲方：浦江县水务局，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组建和存续的浦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

称县政府）下属的政府职能部门。
乙方：浦江富春紫光水资源有限公司，系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法律

在浦江县依法设立及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二）经营权转让1.经营权转让范围
（1）甲方对仙华水厂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2）甲方对仙华水库、金坑岭水库、外胡水库3座水库水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3）甲方对金坑岭水库与仙华水厂之间的输水管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4）关于项目设施的所有操作手册、操作摘要、转让札记、设计图纸、文件以及运营和维护

项目设施所必需的技术资料、项目设施设备清单，使乙方可以正常运营、维护本项目。2.经营转让期限
本项目经营权转让期为三十（30）年，自经营权转让日起算。3.转让价款
本项目30年经营权的转让价款金额为人民币 164,713.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亿肆

仟柒佰壹拾叁万元整。4.付款方式
自《经营权转让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1周内，且《浦江县仙华水厂自来水售水协议》、《浦

江县外胡水库原水供水协议》已签订生效，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10%，即人民币16,471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肆佰柒拾壹万元整；在甲乙双方完成签订移交（接收）工
作完成确认书的前提下，乙方应付清转让价款的剩余部分（转让价款的90%，即人民币 148,242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亿捌仟贰佰肆拾贰万元整）。

（三）经营权移交及责任风险
在经营权转让日，甲方将本项目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从经营权转让日起享有本项目

经营权范围内的项目设施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负责按照本项目经营权的范围以及
约定的运营维护内容，负责相应的运营费用，并承担相关的运维管理风险。

仙华水库、金坑岭水库、外胡水库除约定的运营维护内容工作之外的工作由甲方或甲方
指定单位负责实施，水库安全、管理等责任及风险不随本项目经营权的转让而转移。

（四）项目经营收入
项目经营收入为自来水供水收入、原水供水收入、水生态调节收入及农业灌溉供水收

入。水生态调节收入和农业灌溉供水收入由甲方按季度支付；县自来水公司按月支付自来水
供水收入；县农饮水公司按月支付原水供水收入。

（五）协议的提前终止1.乙方严重违约事件
下述每一条款所述事件，如果不是由于不可抗力或甲方违约所致，如果有允许的纠正期

限而在该期限内未能纠正，即构成乙方严重违约事件，甲方有权立即发出提前终止意向通知：
（1）乙方在的任何声明被证明在作出之时实质性不属实，使乙方履行本协议的能力受到

严重的不利影响；
（2）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构成对本协议的实质性违约，并且在收到甲方说明其

违约并要求补救的书面通知后30日内仍未能补救该实质性违约；
（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经营权转让价款（政府方原因除外）；
（4）未经甲方批准，乙方出租、转让或以承包经营、挂靠等方式变相转让经营权；
（5）乙方根据适用法律进行清算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6）乙方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7）乙方因管理不善、擅自停业、歇业或未对项目设施进行定期维护，而导致发生特别重

大的质量、生产安全事故。2.甲方严重违约事件
下述每一条款所述事件，如果不是由于乙方的违约或由于不可抗力所致，如果有允许的

纠正期限而在该期限内未能纠正，即构成甲方严重违约事件，乙方有权立即发出提前终止意
向通知：

（1）甲方的任何声明被证明在作出时实质性不属实，使甲方履行本协议的能力受到严重
的不利影响；

（2）甲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构成对本协议的实质性违约，并且在收到乙方说明其
违约并要求补救的书面通知后30日内仍未能补救该实质性违约；

（3）甲方未能有效维护乙方对于本项目经营权的独占性，对乙方的本项目经营权造成严
重妨碍或擅自撤销乙方经营权

（4）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水生态调节收入和农业灌溉供水收入，且应付
未付金额累计达到3,000万元时；

（5）县政府及本级任何政府部门对本项目经营权、项目设施或其任何部分实行的征收、征
用或国有化；

（6）经营权转让期间县政府本级发布的收费价格政策、收费水量政策等导致乙方经营收
入降低的，且甲乙双方在该事项发生后6个月内未就该等事宜的补偿达成一致意见的；

（7）甲方因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变更和职能职责的调整，造成无相应的政府部门或其指定
机构能够承继本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致使乙方无法正常经营。3.供水相关事项

如果在转让经营期内，《浦江县仙华水厂自来水售水协议》或《浦江县外胡水库原水供水
协议》未能签署或继续履行的，乙方有权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协议。

自来水供水企业及外胡水厂经营单位未按《浦江县仙华水厂自来水售水协议》及《浦江县
外胡水库原水供水协议》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自来水供水收入及原水供水收入，且逾期支付
自来水供水收入及原水供水收入合计累计金额达到4,000万元时，乙方有权单方面提前终止
本协议。4.补偿事件事项

在转让经营期内，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事件发生后，甲乙双方在6个月内仍未就补偿事宜
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提出补偿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终止意向通知，提前终止本协议。5.法律变更或上级政府行为导致的终止

如果在本协议生效日后，因法律变更及上级政府行为导致乙方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
协议项下主要义务，或使得乙方本项目经营收入减少以及经营成本增加的，而此种变化和影
响又不以甲方的意志为转移，甲、乙双方应尽力就继续履行本协议进行协商。若在6个月内

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则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终止意向通知，提前终止本协议。
若本协议相关条款被认定为不合法、无效或不能执行且导致本协议实质内容无法继续履

行的，则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终止意向通知，提前终止本协议。6. 协商一致终止
在经营期转让期内，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本协议。7.提前终止后的补偿
若本协议提前终止，则除非协议另有约定，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提前终止前按约定确定

提前终止补偿金，甲方应在本协议提前终止后的2个月内完成提前终止补偿金的支付。
（六）一般补偿及其他违约赔偿1.一般补偿
（1）甲方一般补偿事件导致乙方经营成本长期增加，乙方可向甲方提出调整自来水供水

单价、原水供水单价、水生态调节收入单价、农业灌溉供水单价，甲方将审核乙方关于调整费
用单价以进行一般补偿的申请，并通过调价的方式进行合理补偿。若调价不成功或调价未能
充分补偿乙方的损失时，在征得乙方同意后，甲方可以采取延长经营权转让期的方式进行补
偿。

（2）乙方一般补偿事件导致甲方利益受损时，甲方向乙方发出要求乙方进行合理补偿的
通知，本协议相关条款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界定补偿金额，本协议相关条款未明确约定的，甲乙
双方协商确定补偿金额。2. 其他违约赔偿

（1）本协议项下一方向另一方的任何应付未付金额，每逾期一日，按照万分之三利率计算
违约金

（2）受限于本协议的其他规定，守约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
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该项赔偿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署本协议时已经预见
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本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已约定违约金的事项按照违约金条款执行。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和业务规划需求所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主业发

展方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水务环保业务全产业链布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对公司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会受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运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项

目收益未达预期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4-072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环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向紫光环保提供金额为人民币0.5亿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已为紫光环保提供的担保总额为7.7亿元，实际担保余额为4.76亿元（不包括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因补充流动资金需要，拟向宁波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融资 1亿

元，期限为6个月，并由公司为紫光环保提供0.5亿元银行融资担保，担保期限自融资发生之
日起6个月。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次担保事项，本议案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名称：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吴罕江3.注册资本：77,139万元人民币4.成立日期：2000年09月19日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36299376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7.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8号1幢19-22层8.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市政设施管理；固体废物治理；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污泥处理装备制造；环境保护监测；生态环境材料制
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9.股东情况：菲达环保持股98.30%，浦华环保有限公司持股1.70%。10.最近一年（经审计）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48,614.68
131,978.45
216,636.23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59,155.11
12,497.2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65,173.18
159,997.64
205,175.54

2023年度
（经审计）

81,067.70
16,553.23

11.紫光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紫光环保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持续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环
保，其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37.86%，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
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因紫光环保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不参与紫光环保日常生产经营，故公司未按持股
比例提供担保，而是向紫光环保提供全额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2024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
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同意为紫光环保提供全
额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含本次担保，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78,500万元（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为89,079.15万元，实际担

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6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
方担保的事项，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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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2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2月26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部(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2月26日
至2024年12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26
股票简称

菲达环保

股权登记日

2024/12/1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一)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登记。(二) 法人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三) 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 2024年 12月 23日～25日 8:30一 11:30、13:30一 16:30期间
到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一)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二) 公司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88号 邮政编码：311800
联系人：郭滢、邢朝霞 联系电话：0575-87211326传真：0575-87214308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2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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